关于《乌鲁木齐市无人驾驶装备道路测试

与商业应用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现将《乌鲁木齐市无人驾驶装备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办法》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及必要性
随着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传感识别、通信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无人驾驶装备技术日益成熟，我市新疆机场集团智慧物流无人车及甘泉堡陆铁港无人重卡，因无合法路权难以顺利落地实施；快递邮政企业无人配送车辆在城市道路上非合规性运营等问题亟需解决。为指导和规范我市无人驾驶装备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支持相关企业开展商业化探索，促进无人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防范风险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等规定，同时充分借鉴先行地区经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含1个主文和7个附件，共6个章节32条，依次为：总则、道路测试申请及审核、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附则。

（一）总则，共6条。明确了制定目的、政策依据、适用范围、总体原则、发展导向、管理机构与职责分工。

（二）道路测试申请及审核，共5条。明确了道路测试申请材料、流程及审核要求，并对同款车辆抽查豁免、延期申请进行规定，保障道路测试规范有序开展。

（三）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共4条。明确了商业应用申请条件，申请材料、流程及审核要求，并对延期申请进行规定，确保商业应用在充分测试基础上安全推进。

（四）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共10条。明确了车辆数量增加、安全性自我声明信息变更要求，无人驾驶装备行驶、维修更换、搭载等要求，路段区域选取与信息发布，活动调整、安全员职责、安全管理要求、提交运行报告等内容，全面规范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活动。

（五）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共5条。明确了无人车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依据，包括责任认定、赔偿、事故报告、处理流程等要求，保障交通事故处理有法可依、规范有序。

（六）附则，共2条。明确了“一车一码”制度及标识要求，施行时间及未尽事宜处理方式。

四、预期效果

（一）有效填补我市在无人驾驶装备领域政策制度体系的空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进一步强化对无人驾驶装备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活动的监督管理，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有力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与道路交通安全。

（二）营造公平有序、安全可控的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环境，为我市无人驾驶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通过推动技术迭代创新，加速无人物流配送应用场景的规模化运营，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
